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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担保物权
	【考点】担保物权概述（★）
	担保物权，是指以确保债务之清偿为目的，于债务人或第三人所有之物或权利上所设定的，以取得担保作用之限制
	1.担保方式
	（1）保证（以人的担保）
	（2）抵押、质押、留置（以物的担保）
	（3）定金（以钱担保）
	2.反担保
	为了换取担保人提供保证、抵押或质押等担保方式，担保人可以要求债务人为担保人的担保提供担保。这种由债务
	【注意】反担保方式：
	（1）债务人：抵押或者质押。
	（2）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保证、抵押或者质押。
	【解释】留置和定金不能作为反担保方式。
	【例-单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权利中，属于担保物权的是（  ）。
	A.居住权
	B.地役权
	C.留置权
	D.土地承包经营权
	答案：C
	解析： ABD属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考点】担保物权的特征（★）
	1.从属性
	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不可分性
	（1）被担保的债权即使被分割、部分清偿或消灭，担保物权仍为担保各部分的债权或余存的债权而存在。
	（2）担保标的物即使被分割或部分灭失，分割后各部分或余存的部分担保物，仍为担保全部债权而存在。
	（3）主债务被分割或者部分转移，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债权人请求以该担保财产担保全部债务履行的，人
	3.物上代位性
	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
	【考点】担保合同的无效（★）
	1.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
	（1）机关法人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
	（2）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司法解释
	2.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
	【例-单选题】2023年3月10日，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公司借给甲公司100万元，借款
	A.60万元
	B.30万元
	C.20万元
	D.0
	答案：B
	解析：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
	【考点】抵押财产（★★）
	【注意】以违法的建筑物抵押的，抵押合同无效，但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办理合法手续的除外。
	【例-单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财产中，不得设立抵押权的是（  ）。
	A.土地所有权
	B.海域使用权
	C.正在建造的船舶
	D.生产设备
	答案：A
	解析：下列财产不得设立抵押权:
	（1）土地所有权;
	（2）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
	（3）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
	（4）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5）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选项A当选。
	【例-多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财产中，可以设立抵押权的有（  ）。
	A.船舶
	B.正在建造的房屋
	C.海域使用权
	D.集体土地所有权
	答案：ABC
	解析：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1） 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2）建设用地使用权;
	（3）海域使用权（选项C）;
	（4）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5）正在建造的建筑物（选项B）、船舶（选项A）、航空器;
	（6）交通运输工具;
	（7）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
	【例-单选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下列财产中，可用于设立抵押权的是（  ）。
	A.土地所有权
	B.被人民法院查封的车辆
	C.所有权有争议的房屋
	D.正在建造的船舶
	答案：D
	解析：禁止抵押财产：
	（1）土地所有权。
	（2）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
	（3）学校、医院、幼儿园等非营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
	（4）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有争议的财产。
	（5）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考点】抵押合同（★★）
	1.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
	【注意】抵押合同属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要式合同、诺成合同、从合同。
	2.抵押担保责任
	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3.流押条款
	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
	【例-单选题】王某和赵某为担保借款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根据法律行为的分类，该抵押合同属于（  ）。
	A.单方法律行为
	B.非要式法律行为
	C.从法律行为

	D.实践法律行为
	答案：C
	解析：抵押合同属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要式合同、诺成合同、从合同。


